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6年MBA校外导师选聘工作具体要求及工作日程安排
一、聘任资格条件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恪守职业道德规范，在社会和业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2.原则上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本科学历取得学士学位且获聘高级职称（副高及以上）。
3.原则上应在中等规模以上企业担任中高层职务，有一定的管理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管理实战经验。

4.关注和了解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专业学位项目，了解专业学位教育政策、特点、培养目标和实践教育规律，有志于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专业学位建设作出公益性贡献。

5.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指导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能安排岀一定时间与专业学位学生沟通交流、进行指导。

二、聘用程序
1.校内老师推荐，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2.由MBA教育中心对所有申请人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信息核实和背景调查，进行初步审核；
3.提交学院专业学位评审小组审定；

4.提交学院党委会进行政治把关；

5.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

6.报学校教务部复核并备案；

7.由学院颁发校外导师聘书；

8.正式聘任后，与学生进行双向选择。
三、推荐人义务
1.欢迎学院老师或学校其他熟悉了解MBA项目的老师根据MBA发展实际需要，推荐优秀校外导师。推荐人在推荐之前，应对被推荐人有全面的了解，保证其符合北师大MBA校外导师的聘任资格条件。
2.聘任期间推荐人有义务督促所推荐的校外导师履行北师大MBA校外导师职责，督促其定期参加活动、进行学生辅导，并提醒其注意在学生中的言行。

3.若所推荐的校外导师在聘任期间未按要求履行校外导师职责，或被发现未达到北师大MBA校外导师资质标准的，或受到学生投诉且查明导师存在影响履职的个人问题的，或以北师大MBA校外导师名义进行非法活动或不当宣扬、发表不当言论、开展推销或其他不当经营/社会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或擅自更改校外导师称号的，或考评结果不合格的，推荐人应协助中心跟所推荐的校外导师进行沟通、落实处理结果。

四、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6月-9月
	导师招募，材料收集整理

	9月
	中心审核、学院审批、学校教务部备案

	9月-11月
	校外导师聘任、颁发聘书、师生双选


